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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20 证券简称：禾川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9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8，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王项彬先生提议

2024年2月28日~2025年2月27日

4,000万元~8,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65.1191万股

0.4312%
1,692.6242万元

25.00元/股~27.6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
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

年内予以转让；若公司未能将本次回购的股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
完毕，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回购价格不超过44.86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浙江
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和2024年3月1日披露的《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651,1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312 %，购买
的最高价为27.66元/股、最低价为25.0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6,926,241.5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681 证券简称：科汇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6，由实际控制人、董事和董事长提议

2024年2月5日~2024年8月4日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9.80万股

0.5713%
575.01万元

8.43元/股~10.6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
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17.14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6日、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7.14元/股（含）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7.04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59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4,670,000股的0.571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68元/股，最低价为

8.4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750,127.5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4-081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人数为 347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15.4267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34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6月6日。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根据公司2021
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及《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办理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的解除限售手续，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347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15.4267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345%。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详见

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2021年12月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

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四川

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详见公

司于2021年12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3、2022年4月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核查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
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4、2022年4月12日，公司在OA办公系统发布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

整后）的通知》，将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内部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年 4月 12日至 2022年 4
月22日。截至2022年4月22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监

事会于2022年4月27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

公示情况说明》。

5、2022年5月5日，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6、2022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7、2022年5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90）。至此，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不含

暂缓授予部分），向386名激励对象授予登记了467.5434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的授予日为

2022年5月9日，授予价格为9.574元/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5月25日上市。

8、2022年12月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的授

予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22年12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176）。公司为1名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登记了5.00万股限制性股票，暂缓授予

部分的授予日为2022年12月7日，授予价格为9.574元/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12月22日上

市。

10、2023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截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作出日，除限售期尚未届满外，公司本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

分的限制性股票符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对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手续。监事会关于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11、2023年5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79）。公司为368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激励对象办理了226.604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该部分解除限售股份于2023年5月30
日上市流通。

12、2023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本激励计划中24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6.0320万股。

13、2023年12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140）。针对本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

分，公司为1名符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2.500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

限售手续，该部分解除限售股份于2023年12月19日上市流通。

14、2024年1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

成暨不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回购注

销本激励计划中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6.0320万股事项已于2024年1月22日办结。

15、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截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

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作出日，除限售期尚未届满外，公司本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

票符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手续。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

售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第二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

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50%。

鉴于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2年5月9日，该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第二个限售期已于2024年5月8日届满。本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暂缓授予激

励对象共1人，即副总经理王亮女士）的授予日为2022年12月7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限售

期将于2024年12月6日届满。

（二）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14.40亿元。
注：1、上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期间，计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时剔

除本次及其它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对象当年实
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同时与其个人的绩效考核结果挂钩，个人年度
绩效考核结果分为“B+（胜任）及以上”、“B（待改进）”、“C（不合格）”三个等级，

并分别对应不同的个人绩效系数，具体如下：

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个人绩效系数

B+（胜任）及以上

100%
B

（待改进）

80%
C

（不合格）

0%
在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
度=个人绩效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公司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时剔除本次及其它
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产生
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为26.72
亿元，高于设定的考核目标，本激励
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要求达标。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符合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的
激励对象共 347名，其中 340名激励
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B+（胜任）及
以上”，个人绩效系数为 100%；7名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B（待改

进）”，个人绩效系数为80%。
本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 1名激励对
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
考核结果为“B+（胜任）及以上”，个

人绩效系数为10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347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15.4267万

股。截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作出日，本激励计划暂缓授

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除限售期尚未届满外，其符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5000万股。根据 2021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按照《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暂缓授予激励对象王亮女士将于限售期

届满后，公司为其办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1、由于参与本激励计划的公司副总经理王亮女士，在授予日前6个月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

需要暂缓授予王亮女士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万股，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王亮

女士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事宜。本次向398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481.8434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后，在办理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放弃认购授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有1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授予其的全部限制

性股票，涉及股份合计14.30万股，因此需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调

整后，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398名调整为386名，本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81.8434万股调整为467.5434万股。

截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做出之日，暂缓授予激

励对象王亮女士的限购期已届满，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根据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

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向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王亮女士以9.574元/股的授予价格授予限

制性股票5.00万股，暂缓授予部分的授予日为2022年12月7日。

2、鉴于公司于 2022年 5月 5日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总股本 1,425,422,862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的 22,182,844股公司股票，按 1,403,240,0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公司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

外）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26元。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22年5月16日实施完成。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及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10元/股调

整为9.574元/股。

3、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1名激励对象离职，以及3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系数未达到100%，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涉及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16.0320万股，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

关回购注销手续已于2024年1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结。

4、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4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时，

11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系数未达到100%，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涉及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4800万股，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回购注销相关手续。

除上述调整外，本激励计划与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解除限售期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6月6日。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347人，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15.4267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345%。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樊文弟

廖益虹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 345
人）

合计

职务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获 授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万

股）

15.0000
12.1667
405.4467
432.6134

本次可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7.5000
6.0834

201.8433
215.4267

本 次 解 除 限 售
数 量 占 已 获 授
予 限 制 性 股 票

比例

50.00%
50.00%
49.78%
49.80%

剩余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0.0000
0.0000
0.8800
0.8800

注1：上表中“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仅包含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

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系数为80%的激励对象不得解除限售，待公司办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注2：暂缓授予激励对象王亮女士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于限售期届满后，公司为其办理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宜。

注3：上表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其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超出其持股总数25%的部分将计入高管锁定股，同时，还

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以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所作的公开承诺。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294,866,025
1,306,726,148
1,601,592,173

比例（%）

18.41
81.59
100

变动数

股份数量（股）

-2,154,267
2,154,267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292,711,758
1,308,880,415
1,601,592,173

比例（%）

18.28
81.72
100

注：本表格为公司根据2024年5月31日股本情况初步测算结果，“变动数”尚未考虑解除限售后

的高级管理人员锁定股份情况，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4、《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等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433 证券简称：华曙高科 公告编号：2024-026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12，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XIAOSHU XU（许小曙）先生提
议

2024/3/11~2025/3/10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0.55万股

0.15%
1,359.35万元

20.82元/股~23.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3月11日，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

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3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
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
（含本数），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本数）。本次回
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2日披露的《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和2024年3月16日披露的《湖南华曙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5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9,30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2.59元/股，最低价为21.72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534,221.7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605,5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3.99元/股，最低价为 20.82元/股，使
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593,518.6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646 证券简称：逸飞激光 公告编号：2024-032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5
2024/2/2~2025/2/1

60,000,000元~12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80,005股

1.13%
29,975,907.61元

23.38元/股~32.4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

（含）的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48.75元/股（含）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若公司未能以本

次回购的股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

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次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

行。回购股份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5日、2024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逸飞激光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2）《逸飞激光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1,080,005股，占公司总股本95,162,608股的比例为1.13%（比例数据系四舍五入），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32.46元/股，最低价为23.3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75,907.61元（不含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426 证券简称：康为世纪 公告编号：2024-024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7，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春香博士提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42,606股

0.8379%
18,858,400.98元

17.50元/股~22.4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

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88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2024年2 月7日、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5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93,387
股，占公司总股本112,493,716股的比例为0.083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1.82元/股，最低价为19.03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02,442.6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收盘，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942,606股，占公司总股本 112,493,716股的比例为 0.837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2.48
元/股，最低价为17.5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858,400.9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531 证券简称：日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7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7，由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刘骏先生提议

2024年2月6日~2025年2月5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07,806股

1.77%
9,620.23万元

62.35元/股~76.7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

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3.01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5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407,8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7%，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76.72元/股，最低价为62.3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9,620.2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420 证券简称：美腾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3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8，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太友先生提议

2023年12月27日~2024年12月26日

35,000,000.00元~70,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775,365股

3.14%
61,195,722.65元

18.80元/股~24.7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3,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回购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28日、2024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披露的《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8）、《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5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0,562股，占公司总股本88,430,
000股的比例为0.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2.73元/股，最低价为21.9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2,246,701.2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775,365股，占公司总

股本88,430,000股的比例为3.1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74元/股，最低价为18.80元/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61,195,722.6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739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5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5月31日，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617,267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38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8.15元/股，最低价为27.23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44,759,583.56元。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3月 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含）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2.00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4）。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5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17,2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88%，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28.15元/股，最低价为27.23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759,583.56元。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778 证券简称：厦钨新能 公告编号：2024-028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8
待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0,000元~50,000,000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890,978股

0.21%
30,684,586.97元

33.22元/股~35.8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1.00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披露的《厦门

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2024年 3月 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3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披露的《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2、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890,978股，占公司总股本420,771,001股的比例为0.2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5.81元/股、最低价为

33.2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0,684,586.9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513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2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8/15
2023/8/15~2024/8/14

10,000万元~2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091,092股

0.9086%
5,428.29万元

43.5元/股~56.0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含）至 20,000万元（含）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3元/股（含），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3年8月15日至2024年8月14日）。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2024年5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5月月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1,091,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086%，购买的最高价为56.05元/股、最低价为43.5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54,282,923.0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